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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許惠萍
電話：02-77367436
電子信箱：e-j404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3550014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菲律賓籍教學人員向駐菲律賓代表處申請簽證一案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貴局（府）儘速轉知所轄學校有關菲律賓籍教學人員

（以下簡稱菲籍教學人員）向駐菲律賓代表處（以下簡稱

駐處）申請簽證相關事宜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倘菲籍教學人員有簽證申辦需求，為利學校引進菲籍教

學人員並縮短寄送本部或勞動部核發予外籍教學人員之

聘僱許可紙本公文時間，經本部駐菲律賓代表處教育組

協調後，各地方政府或聘僱學校得以公函將前揭聘僱許

可函掃描影本（須註明與正本相符，公文主旨敘明該教

學人員姓名等任教資訊及申辦簽證用途），以電子公文

系統發送至駐菲律賓代表處，屆時教學人員得持該公函

影本向駐處申辦簽證。

(二)另其他簽證申辦所需應備文件，仍依外交部外國護照簽

證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21130013668

■■■■■■國中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2/15 15: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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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駐菲律賓代表處教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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